附件4
石家庄学院
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学院2023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石家庄学院主要职能是：坚持社会主要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本科层次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
2023年度，机构数1个。

2023年年底学校共有在职教职工1345人，共有离退休人员396人（含离休8人）。

学校占地1221亩，建筑面积44.18万平方米，教学科研实验仪器设备总值3.76亿元，图书馆藏书138万册、电子图书416万册。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17596人，与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等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185人。设有教学机构18个，本科专业71个。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3年度预算收入5.09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56亿元，基金预算拨款330.62万元，财政专户核拨1.39亿元，其他收入1120万元。

2023年度预算支出5.95亿元，其中：人员经费3.28亿元，日常公用经费0.38亿元，项目支出1.43亿元。
2023年度决算收入5.53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7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30.62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1.18亿元（主要为学宿费收入），其他收入4771.93万元。

2023年度决算支出6.51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预算拨款支出3.84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30.62万元（为政府专项债券利息及服务费支出），财政专户核拨支出1.18亿元，其他支出1.46亿元。

2023年度专户核拨资金结转共6601.77万元，为基建并帐结转资金6601.77万元。其他收入项目结转4093.27万元，学校教师引进科研经费3090.61万元、非财政拨款项目979.58万元、政府贴息23.08万元。共计结转10695.04万元，全部结转至2024年度使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2023年我校项目资金支出为27100.12万元，每笔项目资金在预算中都详细列明了项目资金的绩效目标,在实际执行中我校按照绩效目标的要求积极落实，基本实现了年初对每个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保证了我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通过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引进高层次人才提高了我校的综合实力。
本年度学校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各项职能履行的很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均有所提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石财监【2024】2号）要求，我校由预算编制暨绩效评价领导小组负责,召开了2024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会议，制定了《石家庄学院2024年度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先由各二级部门进行自评,再由领导小组对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相关责任部门要根据年初填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确定年初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为依据，对本部门负责的项目开展自评，分别编写《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参照2号文的附件2）和《自评报告》（参照2号文的附件3）。如果对自评结果与绩效目标偏离度较大的，要深入分析，其中属于目标指标设定不科学不合理的，要及时改进设定方式，提高绩效目标设定质量，修改《绩效目标申报表》。上述材料3月25日前报送到财务处。

全部项目自评完成后，将全部项目自评结果汇总填写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汇总表（参照2号文的附件7）并形成《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参照2号文的附件4）、《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参照2号文的附件5）、《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报告》（参照2号文的附件6）。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年是“十四五”的关键一年,石家庄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总体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大局，积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强省会建设难得历史性发展机遇，坚持顺势发展、借力发展、特色发展，旗帜鲜明提出并扎实强力推进“1396”发展战略，不断开创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把握新形势，抢抓新机遇，精心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全面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通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利用各种形式的教学和培训，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积极落实国家奖助补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心聚力，改革创新，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省委“3689”工作思路，石家庄市“4+4”现代产业和“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布局，为京津冀提供高素质人才。

每年培养学生人数大于16500人；每年毕业生人数大于4000人。

（2）积极推进教学科研水平提升

全面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科研技术能力，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加强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效完成全年招生计划，稳定学校办学规模，提高毕业学生就业率。

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和创新竞赛获奖数量达到132项；省级一流专业数量达到9个；科研项目立项的数量达到239项；广大师生对教学管理、科研的满意度大于90%。

（3）发挥培训职能，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完成成人教育及各项培训任务，提升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人员的文化素质，提高其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学校的声誉，扩大学校的知名度。

培训学员出勤率大于90%；培训计划按时完成；培训资料及相关档案管理情况良好；接受培训学生的满意度大于90%。

（4）加大高校贫困学生资助力度

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有力保障教育公平，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3年国家助学金资助率达到24.75%；受资助学生平均资助金额达到3300元；受资助学生、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90%以上。

（5）保证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务的正常开展

加强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维修、维护工作，购置教学科研软硬件设备，满足重点专业、重点学科、实践基地和科研平台等的建设需求，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

网络设备使用率大于90%；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对教学、科学研究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师生对校园软硬件环境的满意度大于9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石家庄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本科层次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法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高等专业技术人才。2023年高质量完成了各项职责，各项工作履职情况完成较好，综合评价分数为99分，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项目运行绩效监督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3）对评价结果有一定应用，但是应用程度不够。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增加绩效管理的培训力度，严格检查绩效指标的设置，确保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确保绩效指标可执行、可对比、可考核。

（2）加强预算执行期间的监督，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认真督促和指导分析任务滞后原因，提出整改计划，明确各阶段目标和完成时限，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规范管理。

（3）加强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专项资金项目的特点，研究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各专项资金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考核，促进项目早出成果、早出效益，如期通过转型验收，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

（4）加强评价结果的运用

切实加强绩效自评结果的整理、分析和应用，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对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自评结果较差的，在以后年度安排预算时核减相应的预算，直至取消该项目。绩效考核结果纳入年末各部门班子考核内容。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张海强  石家庄学院 国资处处长   高级政工师  

宋万杰  石家庄学院 信息中心主任 教授
陈志生  石家庄学院 财务处负责人 高级政工师

孟海峰  石家庄学院 财务处副处长 高级会计师

袁文娟  石家庄学院 科员         高级会计师

张  滢  石家庄学院 科员         高级会计师



